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小場地開放使用租借辦法

                                     105.05.01修訂
一、依據：
   （一）屏東縣立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場所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

          辦理。
   （二）依據屏東縣政府93年11月10日屏府教體字第0930212183號函

          辦理。

   （三）依據中華民國100年3月11日屏府行法字第10000064052號令修正
          函辦理。
二、目的：
   （一）開放學校場所設備，提供社區民眾使用，提升社區文化素養，達成學
         校成為社區文化中心的理想。 
   （二）本著「使用者付費」原則，維護保養設備的完整，酌收場地費、保證
         金等。
   （三）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本校場地加強學校與社區結合，發揮社教功能，並

         促進社區居民休閒生活，革新社會風氣，特訂定本辦法。
三、本校活動場所，為充分發揮社會教育功能，促進公共利益及增加使用效能，
    並維護校園環境及學童安全，特別訂定此管理辦法，凡舉辦文化、教育、
    體育、社教、社 區等各項活動者，需使用本校場地，得依本辦法申請使用
    學校場所。若使用場地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一律不予核准，已核准者，
    應即停止其使用，所繳納之保證金不予發還。
   （一）活動內容違反縣府政策及法令。
   （二）活動內容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活動內容有安全顧慮或管理困難。
   （四）未經核准而有營利之行為。 
   （五）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所轉讓他人使用。 
   （六）毀損建築或設備，經勘驗不宜繼續使用者。
   （七）其他經學校認定與學校教育目標不符之活動，不宜使用。
 四、本管理辦法適用之活動場地為：運動場、室外籃球場、電腦教室、普通教
     室、專科 教室、禮堂、穿堂、司令台等。
 五、借用本校場所除有特殊情形經學校同意者外，以不妨礙上課及自辦活動使
     用為限， 且不得逾二天，借用時間如下：
   （一）平時上課日：上午 7:20 之前、下午 16 時 40 分至 20 時（限個 

 人清晨、傍晚到校運動者）。 
（二）週六、週日及例假日：7 時至 22 時。 
（三）寒暑假期間或特殊狀況，學校得視實際需要提供場地使用，使用期
       間不受前二款規定之限制。
六、申請使用辦法： 
  （一）使用本校場地者應於使用前 7 日至總務處填具申請表（附件一），檢
        附活動內容說明書，經本校審查通過後使用，其活動內容如需依法向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者，應俟核准後使得申請。
  （二）申請使用本校場地如需使用學校設備應徵得同意，未於申請表中註明  

        者不得擅自啟用學校所有設備。
  （三）使用本校場地者，應負責清潔並恢復原狀，如有毀損或遺失公物，應
        負責於 3 日內修復或照價賠償，不為修復或照價賠償者，學校得由保
        證金扣除，不足之數應追償之。
  （四）場所使用如發生爭議時，依民事法令相關規定處理。
  （五）本校於接受申請時，得視實際情形，收取場地費、水電費、清潔管理
        費及保證金。保證金於使用完畢，恢復原狀後無息發還。
  （六）前款所提「水電費」、「清潔管理費」，若使用單位確無使用或承諾自行
        清理恢復原狀者，本校得依具體事實免收「水電費」、「清潔管理費」。
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每一時段以 3 小時計算，未滿 3 小時以一時段計算。
    例假日整 天以 9 小時計算，保證金以場次固定收費。
  （一）時段區分如下： 
     1.上午：9 時至 12 時
     2.下午：14 時至 17 時
     3.晚上：19 時至 22 時
  （二）例假日整天：8 時至 17 時
  （三）收費標準如下表：
    1.本校收費標準
	      費用別 　場所別  金額
	場所使用費
（新臺幣）
	保證金
（新臺幣）
	說　　　明 

	視聽教室 
	3000元
	5000元
	一、依據屏東縣立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場所開放使用收費標準表為參考。
二、依本辦法所收費用，一律解繳縣庫。 

三、使用者應負責場地使用後之清潔。 

四、室內場所需使用冷氣者，應加收空調費；其收費標準如下： 

（一）室內面積小於或等於一般教室者：每小時三佰元。

（二）室內面積大於一般教室者：每小時六佰元。 

五、操場周圍舖設人工跑道，除辦理各項體育活動外，不得外借。 

六、租用視聽教室者需由熟稔視聽器材之人員操作。 
七、本校得依申請活動性質收取保證金。

八、本收費標準表，以場次為計算標準。 

	一般教室、專科教室
	500元
	3000元
	

	電腦教室 
	2000元
	10000元
	

	操場（含跑道）
	3000元
	5000元
	

	綜合球場

(風雨教室)
	3000元
	3000元
	

	司令台、穿堂
	1000元
	3000元
	


   2.分校收費標準
	      費用別 　場所別  金額
	場所使用費
（新臺幣）
	保證金
（新臺幣）
	說　　　明 

	視聽教室 
	2000元
	5000元
	一、依據屏東縣立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場所開放使用收費標準表為參考。
二、依本辦法所收費用，一律解繳縣庫。 

三、使用者應負責場地使用後之清潔。 

四、室內場所需使用冷氣者，應加收空調費；其收費標準如下： 

（一）室內面積小於或等於一般教室者：每小時三佰元。

（二）室內面積大於一般教室者：每小時六佰元。 

五、操場周圍舖設人工跑道，除辦理各項體育活動外，不得外借。 

六、租用視聽教室者需由熟稔視聽器材之人員操作。 
七、本校得依申請活動性質收取保證金。

八、本收費標準表，以場次為計算標準。 

	一般教室、專科教室
	500元
	5000元
	

	電腦教室 
	3000元
	10000元
	

	操場（含跑道）
	6000元
含水電費
	10000元
	

	綜合球場

(風雨教室)
	5000元
含水電費
	10000元
	

	司令台、穿堂
	2000元
	5000元
	

	前庭

（百合廣場）
	2000元
	5000元
	


備註：分校為新建校區，因校園操場維護不易及使用自來水水源之由，因此收
       費標準較高。

（四）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免收場地費用及保證金： 
    1.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2.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
    3.重大災害地區供災民使用。
    4.提供處理緊急急難救助使用。
    5.協助本校推廣相關教育活動。
（五）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免收或減收場地費用及保證金：
    1.學校志工、家長會、里辦公室、身心障礙及社福團體辦理之活動。 
    2.其他法令規定得免收、減收或停收。
    3.前項免收或減收，由學校視具體事實決定之。
（六）使用本校場所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得退還已繳場所使用費之部分或全部： 
    1.因特殊事故無法如期使用，於原定使用前三日通知各校者，得退還場所
      使用費二分之一。
    2.因不可抗力之事故，致無法如期使用時，得退還其無法使用期間之場所
      使用費。 
    3.各校因特殊需要必須收回使用時，得通知改期；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
      所繳納之費用，申請人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七）依本辦法所收取之場地費、水電費、清潔管理費等收入，一律解繳縣庫
      納入學校教育發展基金運用。縣府從本校所繳出借總經費中提撥百分之
      五十做為場所維護及水電費之支應。前項經費，於次一年度編列預算
      辦理。 
八、使用本校場地機關團體應遵守下列之規定： 
（一）舉辦活動應維持場地內外之秩序與安全。 
（二）不得使用煙火及燃放鞭炮等危險物品。 
（三）不得在場地內擅自使用工具敲打門窗、桌椅或改變燈光音響等電器設
      備，如有毀損應立即修復或照價賠償。 
（四）不得有妨礙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演出。 
（五）活動使用場所一律禁止吸煙。 
九、使用本校場地違反使用規定，情節重大者得立即停止使用，一切費用概不
    退還，並通知其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酌處。
十、使用本校場地如發生治安、火警或其他等意外事件時，使用單位需負全部
    責任。
十一、使用者對參加活動人員應負安全維護之責，學校不負任何責任。
十二、其他注意事項： 
 （一）使用單位不得擅自變更用途。
 （二）校園及會場內外嚴禁吸菸，表演舞台嚴禁煙火。 
 （三）未經允許，場內禁止擺設茶水、飲料食品等，以維清潔。
 （四）使用單位應負責維持場內之清潔，及物品歸還原處。 
 （五）使用臨時燈光或設備，需先經報准後自行裝設及拆除。
 （六）使用期間因人為因素損壞之設備，使用單位應負賠償之責。
 （七）場地佈置及預演以當日進行為原則，佈置及預演時段空調費用照計。  

 （八）夜間使用場地限當晚10時結束，10 時45分清理善後完畢。逾時每3
       小時加收 40％。
 （九）未經同意，會場外不得任意裝設或張貼標識旗幟、海報等。
 （十）使用單位應負責場內外秩序及車輛之管理。鑑於校園內空間有限，請盡
       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進出校園，避免使用自用車輛，以免停車困擾。
 （十一）借用本校場地，以不妨礙本校上課及校內自辦活動使用為限，如遇本
       校因公務執行得要求暫停借用或配合更改時段，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已
       繳款項憑據退還。
 （十二）申請使用者自行放棄使用時，已繳之場地費不予退還。但因不可抗力
       之事由（如風災、水災、地震及空襲等）無法如期使用者，退還所繳場
       地費用之全部。
 （十三）使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得拒絕其進入或請其離去，如不聽
         從管理人員指揮，必要時得請轄區警察人員協助取締或處理：
    1.服裝不適合使用目的之場合者。
    2.酗酒、煙毒或精神異常其症狀具危險性者。
    3.流動攤販及推銷物品者。 
    4.聚眾鬥毆及吵鬧者。
    5.破壞公物及其他不法行為者。
    6.未經許可隨意進入未開放使用教室或其他校內場所者。
    7.隨意張貼或在牆壁亂畫，影響環境衛生者。
    8.攜帶牲畜、鞭炮火燭等易燃爆裂物、危險物及違禁品進入學校者。
 （十四）使用者使用本校場地未經核准前不得在新聞媒體或其他宣傳品上發佈
         或刊載協辦學校字樣。 
 （十五）使用者不得任意移動或毀損場地設施；張貼海報、宣傳標語或其他文
         宣品， 應依本校指示設置。
 （十六）使用者非經本校同意，不得接引或變更電線及電器設備，以策安全。  

 （十七）使用期間，使用者應負責維護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
         並應接受本校之監督指導。 
十三、本辦法經行政會議研討訂定，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民小學    場所開放借用申請書     編號:      

	借用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使用場地
	
	借用設備
	

	場所使用費(新台幣)
	元
	保證金

(新台幣)
	         元
	經收人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

(每日    時    分至    時    分)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民小學學校場所開放借用契約書

　　　　　　　　　　　　(以下簡稱乙方)向屏東縣立 霧 臺 國 民 小 學(以下簡稱甲方)借用　大 武 分 班 校 舍　 ，雙方同意訂立下列條款：

第一條：借用期間：自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乙方願遵照約定日期辦理活動。

第二條：依據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小場地開放使用租借辦法第七項第五款，，免收場地費用及保證金：。

第三條：甲方因公務需要變更借用場地或因活動要求延期或停止辦理，乙方應遵照甲方安排，不得異議。

第四條：乙方除應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外，並應確實遵守屏東縣立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場所開放使用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五條：乙方不得變更既有設施，若因活動需要加置設備，應於使用後立即拆除，回復原狀，以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違者由學校僱工代為拆除，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如有不足，甲方可予追償，並終止契約。

第六條：乙方借用場地之秩序、公共安全及週邊環境衛生應自行負責，並派員督導處理。

第七條：乙方因疏忽或使用不當引起之意外事件，造成場地及設備毀損，經相關主管機關鑑定確認，應負一切賠償及修復責任。

第八條：乙方應製作識別證供參加活動人員佩帶，以維護校園安全，

第九條：乙方未履行契約約定，或損毀借用設施，應負完全賠償責任，不得異議。

第十條：本契約正本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人　　甲方：屏東縣立霧臺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簽章

聯絡電話：

乙方：　　　　　　　　     　　   (借用者)

核准設立機關及文號：

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號碼：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